
1 
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獨立董事（任職期間）資格條件檢查表-上市公司填寫 

公司代號：

2606 
公司名稱：裕民航運股份

有限公司 
獨立董事姓名：朱少華       選任日期：111.6.8 

適任資格 
檢  查 
結 論 檢視項目 

公司說明 
(註 1) 

是 否(NA) 

一、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，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： 

1：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或公司業務

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

師以上。 
□ □ 

□大專院校聘書 

□提名公立大專校院

專任教師擔任獨立

董事，應先取得學

校核准文件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2：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、會計師或其他

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

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。 
□ □ □國家考試及格證書  

3：具有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或公司

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。 
 □ 相關工作證明  

二、無下列情事之一： 

1：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。  □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公開資訊（如：司法

院網站、票交所查

詢管道）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2：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政府、法

人或其代表人當選。  □ 股東會議事錄  

三、應於選任前二年無下列情事之一： 

1：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。  □ 
公司員工清冊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 

 

2：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、監察

人。  □ 

公司及關係企業董

事、監察人名單 

本公司股東會年報

揭露事項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

2 
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3：本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

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

東。 

 □ 

持股達公司已發行

股份總額百分之一

以上之自然人股東

名單 

前十大自然人股東

名單 

□本公司股東會年報

揭露事項 

內部人申報資料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 

 

4：為第 1項之經理人或第 2、3項所列

人員之配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

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。 
 □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內部人申報資料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 

5：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五以上、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

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指派代

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。 

 □ 

持股達公司已發行

股份總額百分之五

以上之法人股東之

董事、監察人名單 

持股前五名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

人名單 

依公司法第二十七

條第一項或第二項

指派代表人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

人名單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6：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

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

制，為他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或受僱

人。 

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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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7：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、總經

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

偶，為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(理事)、

監察人(監事)或受僱人。 

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 

8：擔任下列(1)~(4)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

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（理

事）、監察人（監事）、經理人或持

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。 

  

符合左列(1)~(4)之

公司或機構董事

(理事)、監察人(監

事)、經理人及持股

百分之五以上名單 

□本公司財務資料（例

如契約彙總表…

等）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(1)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

十以上，未超過百分之五十。  □ 

(2)他公司及其董事、監察人及持有股份

超過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之股東總計

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

十以上，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

往來紀錄。前述人員持有之股票，包

括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

義持有者在內。 

 □ 

(3)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及其集

團公司達百分之三十以上。  □ 

(4)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（指占總進貨金

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，且為製造產品

所不可缺乏關鍵性原料）或主要商品

（指占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

者），其數量或總進貨金額來自他公

司及其集團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 

 □ 

9：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

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逾新臺幣五

十萬元之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等

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、獨資、合夥、

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、合夥人、董事

（理事）、監察人（監事）、經理人及

其配偶。但依本法或企業併購法相

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

 □ 

符合左列條件之專

業人士、獨資、合

夥、公司或機構之

名單暨其董事(理

事)、監察人(監事)

及經理人資料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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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會、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

別委員會成員，不在此限。 
□本公司財務資料（例

如其他勞務費明細

帳）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四、無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

逾三家之情事。(註 3) 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 

五、已依法令或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

之獨立董事，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

分之一。(註 4) 

     

 □ 
公司董事名單 

公司章程 

股東會議事錄 
 

六、經歷（自選任日起往前回溯兩年） 

任職期間 任職公司/機構名稱 任職單位/職稱 

民國 109 年 4 月 ~ 
迄今 

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

   

   

 

 

填表日期：112 年 12 月 20 日 

填表人：公司治理主管 陳長生 

 

 



1 
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獨立董事（任職期間）資格條件檢查表-上市公司填寫 

公司代號：

2606 
公司名稱：裕民航運股份

有限公司 
獨立董事姓名：劉崇堅       選任日期：111.6.8 

適任資格 
檢  查 
結 論 檢視項目 

公司說明 
(註 1) 

是 否(NA) 

一、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，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： 

1：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或公司業務

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

師以上。 
 □ 

大專院校聘書 

提名公立大專校院

專任教師擔任獨立

董事，應先取得學

校核准文件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2：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、會計師或其他

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

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。 
□ □ □國家考試及格證書  

3：具有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或公司

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。 
□ □ □相關工作證明  

二、無下列情事之一： 

1：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。  □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公開資訊（如：司法

院網站、票交所查

詢管道）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2：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政府、法

人或其代表人當選。  □ 股東會議事錄  

三、應於選任前二年無下列情事之一： 

1：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。  □ 
公司員工清冊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 

 

2：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、監察

人。  □ 

公司及關係企業董

事、監察人名單 

本公司股東會年報

揭露事項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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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3：本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

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

東。 

 □ 

持股達公司已發行

股份總額百分之一

以上之自然人股東

名單 

前十大自然人股東

名單 

□本公司股東會年報

揭露事項 

內部人申報資料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 

 

4：為第 1項之經理人或第 2、3項所列

人員之配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

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。 
 □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內部人申報資料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 

5：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五以上、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

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指派代

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。 

 □ 

持股達公司已發行

股份總額百分之五

以上之法人股東之

董事、監察人名單 

持股前五名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

人名單 

依公司法第二十七

條第一項或第二項

指派代表人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

人名單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6：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

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

制，為他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或受僱

人。 

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 



3 
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7：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、總經

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

偶，為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(理事)、

監察人(監事)或受僱人。 

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 

8：擔任下列(1)~(4)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

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（理

事）、監察人（監事）、經理人或持

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。 

  

符合左列(1)~(4)之

公司或機構董事

(理事)、監察人(監

事)、經理人及持股

百分之五以上名單 

□本公司財務資料（例

如契約彙總表…

等）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(1)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

十以上，未超過百分之五十。  □ 

(2)他公司及其董事、監察人及持有股份

超過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之股東總計

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

十以上，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

往來紀錄。前述人員持有之股票，包

括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

義持有者在內。 

 □ 

(3)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及其集

團公司達百分之三十以上。  □ 

(4)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（指占總進貨金

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，且為製造產品

所不可缺乏關鍵性原料）或主要商品

（指占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

者），其數量或總進貨金額來自他公

司及其集團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 

 □ 

9：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

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逾新臺幣五

十萬元之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等

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、獨資、合夥、

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、合夥人、董事

（理事）、監察人（監事）、經理人及

其配偶。但依本法或企業併購法相

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

 □ 

符合左列條件之專

業人士、獨資、合

夥、公司或機構之

名單暨其董事(理

事)、監察人(監事)

及經理人資料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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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會、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

別委員會成員，不在此限。 
□本公司財務資料（例

如其他勞務費明細

帳）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四、無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

逾三家之情事。(註 3) 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 

五、已依法令或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

之獨立董事，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

分之一。(註 4) 

     

 □ 
公司董事名單 

公司章程 

股東會議事錄 
 

六、經歷（自選任日起往前回溯兩年） 

任職期間 任職公司/機構名稱 任職單位/職稱 

民國 89 年 2 月 ~ 
迄今 

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教授 

   

   

 

 

填表日期：112 年 12 月 20 日 

填表人：公司治理主管 陳長生 

 

 



1 
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獨立董事（任職期間）資格條件檢查表-上市公司填寫 

公司代號：

2606 
公司名稱：裕民航運股份

有限公司 
獨立董事姓名：潘文炎       選任日期：111.6.8 

適任資格 
檢  查 
結 論 檢視項目 

公司說明 
(註 1) 

是 否(NA) 

一、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，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： 

1：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或公司業務

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

師以上。 
□ □ 

□大專院校聘書 

□提名公立大專校院

專任教師擔任獨立

董事，應先取得學

校核准文件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2：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、會計師或其他

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

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。 
□ □ □國家考試及格證書  

3：具有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或公司

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。 
 □ 相關工作證明  

二、無下列情事之一： 

1：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。  □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公開資訊（如：司法

院網站、票交所查

詢管道）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2：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政府、法

人或其代表人當選。  □ 股東會議事錄  

三、應於選任前二年無下列情事之一： 

1：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。  □ 
公司員工清冊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 

 

2：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、監察

人。  □ 

公司及關係企業董

事、監察人名單 

本公司股東會年報

揭露事項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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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3：本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

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

東。 

 □ 

持股達公司已發行

股份總額百分之一

以上之自然人股東

名單 

前十大自然人股東

名單 

□本公司股東會年報

揭露事項 

內部人申報資料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 

 

4：為第 1項之經理人或第 2、3項所列

人員之配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

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。 
 □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內部人申報資料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 

5：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五以上、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

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指派代

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。 

 □ 

持股達公司已發行

股份總額百分之五

以上之法人股東之

董事、監察人名單 

持股前五名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

人名單 

依公司法第二十七

條第一項或第二項

指派代表人之法人

股東之董事、監察

人名單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6：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

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

制，為他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或受僱

人。 

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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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日期：111 年 3 月 

7：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、總經

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

偶，為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(理事)、

監察人(監事)或受僱人。 

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 

8：擔任下列(1)~(4)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

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（理

事）、監察人（監事）、經理人或持

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。 

  

符合左列(1)~(4)之

公司或機構董事

(理事)、監察人(監

事)、經理人及持股

百分之五以上名單 

□本公司財務資料（例

如契約彙總表…

等）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 

(1)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

十以上，未超過百分之五十。  □ 

(2)他公司及其董事、監察人及持有股份

超過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之股東總計

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

十以上，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

往來紀錄。前述人員持有之股票，包

括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

義持有者在內。 

 □ 

(3)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及其集

團公司達百分之三十以上。  □ 

(4)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（指占總進貨金

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，且為製造產品

所不可缺乏關鍵性原料）或主要商品

（指占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

者），其數量或總進貨金額來自他公

司及其集團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 

 □ 

9：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

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逾新臺幣五

十萬元之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等

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、獨資、合夥、

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、合夥人、董事

（理事）、監察人（監事）、經理人及

其配偶。但依本法或企業併購法相

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

 □ 

符合左列條件之專

業人士、獨資、合

夥、公司或機構之

名單暨其董事(理

事)、監察人(監事)

及經理人資料 

獨立董事聲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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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、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

別委員會成員，不在此限。 
□本公司財務資料（例

如其他勞務費明細

帳）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四、無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

逾三家之情事。(註 3)  □ 
獨立董事聲明書 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 

五、已依法令或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

之獨立董事，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

分之一。(註 4) 

     

 □ 
公司董事名單 

公司章程 

股東會議事錄 
 

六、經歷（自選任日起往前回溯兩年） 

任職期間 任職公司/機構名稱 任職單位/職稱 

民國 98 年 4 月 ~ 
迄今 

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

   

   

 

 

填表日期：112 年 12 月 20 日 

填表人：公司治理主管 陳長生 

 

 


